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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组织员 
工作职责 

 

一、负责学院师生党员发展工作。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发

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《贵州省发展党员工作规程(试行)》《中共贵

州民族大学委员会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做好党员发展

工作。  

(一)认真学习和深入贯彻上级党组织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思

想和方针政策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全面掌握学院师生党员队伍

建设情况，根据党员队伍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

成熟情况，就如何进一步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和规范发展党员工作

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，制定科学合理的党员发展计划； 

  (二)指导师生党支部做好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工作，加强对入

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，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整体素质，不断壮

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。对照《政治上合格具体清单》要求，指导

师生党支部做好发展对象的政治审查。指导师生党支部开好接收

预备党员支部大会。做好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和转正的相关工

作，保证发展党员质量，把好党员队伍“入口关”；  

(三)对师生党支部发展党员工作开展督导检查，抓好典型，

总结推广发展党员工作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发现并指导党支部解

决问题，特别是发展党员的质量问题。对发展党员工作中出现的

违纪、违规问题，协助校党委组织部、校纪委开展处理工作。 

二、负责学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。 

  (一)做好党员教育工作。协助学院党委书记制定党员年度教

育培训计划，指导师生党支部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党员教育学习计

划；协助学院党委书记抓好主题教育和集中性教育培训，指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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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党支部落实“三会一课”“主题党日”和组织生活会制度，开展

经常性教育，掌握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，增强党员教育培训的针

对性和实效性；做好党员教育培训的档案管理工作；每学年至少

深入党支部为党员讲一次党课； 

  (二)做好党员管理工作。做好沟通协调，及时掌握了解党员

情况，深入支部开展调研，就加强学院党员管理工作听取意见建

议，认真研究并向学院党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。按照规定程序，

做好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工作；维护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，做

好党内统计工作； 

  (三)对学院师生党支部抓党建业务工作进行督导。 

三、负责学院党支部建设指导工作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普通

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有关要求，指导师生党支部加强组

织建设。 

(一)指导师生党支部按程序开展按期换届、增补委员工作，

对相关工作流程进行把关； 

(二)协助学院党委优化师生党支部设置； 

(三)协助学院党委书记开展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工作。 

四、协助学院党委书记做好干部队伍梯队建设工作。 

五、负责党内专项教育工作。根据上级党组织安排部署，做

好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、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、“不忘初心、

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、党史学习教育等党内专项教育组织协调服

务及后续巩固提升工作。 

六、负责学院党委党费收缴工作。督促指导各师生党支部自

觉、按时、足额缴纳党费，并在每月规定时限内交校党委组织部，

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 

七、负责学院人才服务专员工作。根据校党委组织部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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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工作安排，做好学院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。 

八、负责学院档案信息联络工作。根据学校有关职能部门工

作部署，做好全院教职工档案材料补充、党内信息报送和党外人

士座谈会服务联络等工作。 

九、负责学院党内生活服务工作。做好学院党委民主生活会

会前准备、会中服务、会后总结工作；指导师生党支部按程序开

好组织生活会。 

十、负责党内两优一先评选工作。组织评选各级党组织“优

秀共产党员”“优秀党务工作者”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评选推荐服

务工作。 

十一、负责学院党委会组织工作。做好学院党委会议议题收

集、会前学习、会中记录、会议纪要撰写工作。 

十二、负责党建工作经费处理工作。根据有关规定，及时协

调校党委组织部、财务处做好学院党建经费做账工作。 

十三、牵头落实学校党委办公室（保密办）、组织部（党校）、

统战部等部门下发的各项工作通知和要求，并按时完成工作任务；

协助学院党委班子和党委书记抓党建工作。 

十四、协助学院其他科室开展工作，积极主动完成校党委组

织部（党校）和学院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。 

 
 


